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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完成收購山東博安股權之

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

茲提述綠葉製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 2019年 12月 1日刊登之公告及於 2020年 1月 6日
之本公司通函（「通函」），內容有關收購山東博安股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

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所有完成條件均已達成，而完成於2020年2月17日落實。

隨著本集團展望下一階段發展及發展成為一家全球創新製藥公司，本集團認為，持續投資

創新、先進技術對本集團之長期成功至關重要。透過戰略收購山東博安（一家在生物類似

藥及創新藥研發方面擁有出色往績記錄的公司），本集團希望不僅進一步擴展及多元化其在

研產品線，亦希望進一步加快其在快速增長的生物製藥細分領域的增長及滲透。

董事會認為，收購事項與本集團透過收購加快本集團業務增長及產品組合的策略聲明及成

為全球領先製藥公司的終極目標一致。近年來，數家中國製藥公司已公佈其於抗體產品方

面的進展或投資，包括申請市場銷售批准及開始相關臨床試驗。因此，為維持本集團於該

細分領域的領先地位及確保其長期可持續增長，本集團過去已收購四種博安生物類似藥以

持續構建其生物抗體產品線，現時正尋求達成收購山東博安之 98.0%股權，以進一步拓寬

其創新生物抗體候選藥物組合及增強其現時於該細分領域的研發及生產能力。鑒於山東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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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的產品及技術對本集團而言屬補充性質，董事會亦認為兩間公司可在多個領域合作及達

到顯著的協同效應，包括但不限於具類似或共同適應症及研發的藥物的銷售及市場推廣。

整體而言，董事會對收購事項可迎來的新機遇充滿期待，且董事會相信收購事項將為本公

司及其股東帶來價值。

承董事會命

綠葉製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劉殿波

香港，2020年2月1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殿波先生、楊榮兵先生、袁會先先生及祝媛媛女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為宋瑞霖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化橋先生、盧毓琳教授、梁民傑先生及蔡思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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